
雲林縣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申請流程圖 
 

 

 

 

  

 

 

申請人 

至村里辦公室申請 

應附文件：（依序裝訂） 
1. 申請表。 
2. 切結書。 
3. 高風險家庭評估表。 
4. 兒童〈少年〉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5. 學生證影本正反兩面。

（滿 15歲應檢附） 
6. 足資證明有本計畫第 2條

第 1項所列各款情事之ㄧ
相關文件。 

7. 最近 3個月內全戶戶籍謄
本。（包括直系尊親屬） 

8. 全戶最近 1年度所得及財
產證明文件。 鄉（鎮、市）公所 

（初審） 

縣政府複審： 

1. 書面審核 

2. 縣政府社工員 

或縣政府委託單位
之社工員訪視評估 

不符合 
補助 

1.符合補助，函覆申請人 

並副知公所。 

2.郵局轉帳受補助者。 

 
經社工員評估： 

兒少保護個案，通

報縣府社會局偱

兒少保護處理流

程辦理。 

經社工員評估： 

高風險家庭，通報

縣府社會局並循

高風險家庭處遇

流程辦理。 

不符合 
補助 

 

經社工員評估： 

持續關懷訪視 


